采购需求书
	供应商资格要求
	详见“竞价公告”中“供应商资格及要求”。
注：竞价项目的资格要求在竞价文件公告中已有具体规范要求，此处采购人不用制定。

	报价要求
	竞价总价必须是完成该项目的一切费用总和，包括设备费、运输费、装卸费、保险费、技术培训费、设备安装费、调试费、售后服务费、国家规定的各项税费等全部费用。

	采购清单
	序号

产品名称

期望品牌和型号
控制单价（元）

数量

单位

总预算（元）

1

标签打印机（小票）
爱普生；得实；TSC 
1999 
13
台
25987


	a
技术要求
	序号

货物名称

技术要求

1

标签打印机（小票）

打印方式：行式热敏

列数：56 / 42
打印速度：≥300毫米/秒
打印头寿命：≥20,000,000行
切刀寿命：≥2,000,000次

 MTBF:≥360,000小时

 MCBF:≥70,000,000行

打印头寿命：≥20,000,000行

切刀寿命：≥2,000,000次

 MTBF:≥360,000小时

 MCBF:≥70,000,000行

打印头寿命：≥20,000,000行

切刀寿命：≥2,000,000次
MTBF:≥360,000小时
MCBF:≥70,000,000行
纸张尺寸（毫米）：79.5 ± 0.5/ 57.5 ± 0.5 
厚度（毫米）：0.06 to 0.07
耗电：Approx. 1.8 A (mean)
支持自动切纸


	服务要求
	1.关于交货：
（1）交货方式：供应商需按照采购方的需求分批进行送货和交货，如若未按照采购方要求分批送货和供货的，中标供应商因自身原因导致货物误发、多发的，采购方对该部分货物无接收、保管及妥善照料之义务，相关货物由中标供应商自行负责召回、处置。因上述误发、多发行为造成的一切损失（包括但不限于货物毁损、灭失、运输费、仓储费、采购方因此遭受的间接损失等）及产生的全部费用，均由中标供应商独立承担，采购方不承担任何赔偿或补偿责任。
（2）交货通知：采购方通过书面函件 / 电子邮件等方式向供应商发出交货通知，明确该批次货物的具体要求，中标供应商须按照要求进行响应和交货。

（3）交货期限：供应商应在交货通知的【7】日内完成当前批次要求的送货，确保货物到达采购方指定地点；若采购方需调整交货时间，应提前【2】个工作日书面通知中标供应商，双方协商确定调整后的交货安排。

（4）分批交货责任：每批货物的交货、验收、付款等事宜，需按采购方约定的通知数量及规定时间响应并交付货物；中标供应商未按照采购方分批交货通知要求按时、按量送货和交货的，构成逾期交货，视为违约，应承担如下违约责任：

a. 逾期交货期间，每延误一日，中标供应商需向采购方支付合同总价款0.1‰的违约金，该违约金累计金额原则上不超过合同总价款的10%；

b. 若逾期交货超过15日，采购方有权单方面终止合同，中标供应商需向采购方支付合同总价款20%的违约金，并赔偿采购方因此遭受的全部经济损失；

c. 若上述违约金不足以弥补采购方实际损失的，中标供应商应就不足部分另行全额赔偿，且不影响后续批次交货义务的履行。

2.交货地点：深圳市龙岗中心医院

3.付款方式：
（1）按照采购方分批送货的要求，中标供应商完成所有货物的交付并经采购方验收合格，在采购人收到中标供应商发票后按照相应时间规定，采购方向中标供应商支付合同总额100 %，因付款审批程序或政策变动等原因而导致价款不能及时到账的，采购方不承担违约责任，中标供应商不得以此拒绝或怠于履行合同义务。
4.售后服务及安装要求：
（1）供应商所提供的货物的原厂免费质保期【3】年，质保期自验收合格之日起算，质保期及其他售后服务标准与产品出厂市场标准服务须一致。
（2）故障响应时间：投标人接到报修后，5分钟内响应，15分钟内到达医院现场处理解决问题；如设备硬件故障，损坏的配件应在1个工作日内更换。
（3）安装要求：供货商负责设备的安装、调试和交付使用。需将每一台设备按照采购方的要求配送到申请的各个科室并完成设备的安装、调试和交付使用，本项目为按需安装非批量安装。
（4）中标供应商需协助采购方办理验收付款需要的资料并带回用户签字的签收单或验收单等资料送回院方医信办。
（5）针对（2）故障响应时间和（3）安装要求，竞价时投标人提供响应承诺函，须加盖投标人公章。

5.关于验收：
  由采购人按合同和招标、投标文件约定的要求和标准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现行的验收规范和评定标准进行交货验收。
当满足以下条件时，采购人才向中标供应商签发货物验收报告：
a.中标供应商已按照合同规定提供了全部产品及完整的技术资料。
b.货物符合招标文件技术规格书的要求，性能满足要求。
c.货物具备产品合格证。

d.所送货物按照指定地点安装合格后。
6.运输及包装方式的要求：

（1） 中标供应商应按照其投标时承诺的时间和约定的时间提供产品和其他技术服务要求。

（2）合同中所有的商品均须由中标供应商自行运往采购人指定地点，中标供应商应当保证其出售的全部货物都按照标准进行包装，以适应于远距离运输、防潮、防震、防锈等要求，确保货物安全无损地运抵交货地点。

（3）不论商品从何处购置、采用何种方式运输，采购人不承担任何责任及相关费用。

（4）中标供应商应自行处理商品质量和数量短缺等问题。

7.产品质量要求标准：

（1）为保证配置的原厂性，中标供应商须承诺所供产品为整机原厂出品，在原厂官网系统上可根据所供产品机身编码查询到与招标技术参数一致的配置信息，中标供应商不得利用改装产品和非原厂配件交货，否则采购人有权直接解除合同

（2）中标供应商保证对其出售的货物享有所有权或处分权，并且没有法律法规禁止或限制出售的情形。

（3）中标供应商保证所提供的货物的技术规格符合竞价采购结果规定的技术规格，货物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设计和制造生产标准或者行业标准。

（4）中标供应商保证货物是全新、未拆封且未使用过的原装合格正品（包括零部件）。如货物需安装或配置软件，中标供应商保证相关软件均为正版软件。

（5）中标供应商交付的货物应当符合竞价采购结果（含竞价公告及竞价应答文件等）所规定的货物名称、规格型号、数量等要求。中标供应商提供的货物不符合竞价采购结果和本合同约定的，采购人有权拒收货物，由此引起的风险及损失由中标供应商承担。

（6）中标供应商应当将所提供货物的使用说明书、原厂保修卡等附随资料和附随配件、工具等交付给采购人；中标供应商不能完整交付竞价采购结果规定的货物及附随资料、配件或者工具的，视为未按照合同约定交货，中标供应商应当在采购人指定的期限内负责补齐，因此导致逾期交付的，由中标供应商承担相关违约责任。

（7）中标供应商保证交货时一并提供货物的质量合格凭证或者文件。

（8）中标供应商提供的货物经采购人质量验收不合格的，中标供应商应当无条件进行重新返修、返工制作、更换，直至采购人验收合格为止，所需费用由中标供应商自行承担，同时，中标供应商应当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8.其他：

（1）中标供应商所交付产品和伴随服务不符合其投标承诺的，或在投标阶段为了中标而盲目虚假承诺、低价恶性竞争，在履约阶段则通过偷工减料、以次充好而获取利润的，将按违约处理并报主管部门按相关规定处理。

（2）投标供应商应按其投标文件中的承诺，进行其他售后服务工作。投标时需提供售后服务承诺函，须加盖投标公司的公章。
（3）投标供应商需提供包含所投产品的具体品牌，具体型号，价格和明细参数的报价单，须加盖投标公司的公章。
（4）投标时需提供投标公司的营业执照以及法人证明等相关证件，须加盖投标公司的公章。


